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治趋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公告 

 

鉴于天治趋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天治趋势精选

基金”）采用 0%-95%的股票仓位限制，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

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灵活调整股票投资仓位，以期获得绝对收益。

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调整天

治趋势精选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本基金管理人对天治趋势精选基金基金合同中

的“十二、基金的投资”中“（四）业绩比较基准”做如下修改：  

原文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55%＋中证全

债指数收益率×45%。沪深 300 指数为本基金股票投资的业绩比较基准，中证全

债指数为本基金债券投资的业绩比较基准。沪深 300 指数为中证指数公司开发

的目前在中国 A 股市场最具权威性的沪深两市统一指数，已经成为开放式基金

应用最为广泛的股票投资业绩比较基准，其以中国 A 股市场中市值规模最大、

流动性强和基本因素良好的 300 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股，充分反映了 A 股市场

的行业代表性，可以描述 A 股市场的总体趋势。中证全债指数由中证指数公司

编制，样本由银行间市场和沪深交易所市场的国债、金融债券及企业债券组成，

是综合反映银行间债券市场和沪深交易所债券市场的跨市场债券指数。如果上述

基准指数停止计算编制或更改名称，或者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又或者有更权

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

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指数时，本基金可以在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的情况下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修改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 1%。

上述‘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是指当年 1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并执行的一年期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基金合同》生效日所在年度以



《基金合同》生效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一年期‘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

准利率’为准。 

本基金采用‘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 1%’作为业绩比较基准的

理由是：本基金追求长期稳定投资回报，上述业绩比较基准能够较好地体现本基

金的投资目标，并易于被投资者理解和接受。若未来市场发生变化导致此业绩比

较基准不再适用或有更加适合的业绩比较基准，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发展状

况及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调整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业绩比较基准

的变更须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特此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六月十日 


